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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長榮航空公司
 旅客搭機證明申請書        申請日期             
台端                先生/小姐，茲委託                 先生/小姐/旅行社
申請旅客之搭機證明事宜。
旅客英文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1.)搭乘/出境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機號碼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啟程地(出發地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抵達地(目的地)                 
(2.)搭乘/入境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機號碼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啟程地(出發地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抵達地(目的地)                 
申請份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※
旅客簽名 (同護照簽名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※
領取方式：□ 郵寄 （約需5至7個工作天） 

□ 傳真 （約需1個工作天）   傳真號碼                   
□ 臨櫃自取  (不 需 傳 真)     
※
手續費發票資料
□二聯式  □三聯式發票公司抬頭及統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※
搭機證明及發票郵寄資料（必填）
收件人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址/郵遞區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※
檢附 □護照影本 □ATM轉帳收據或匯款收據(保留帳號後七碼以利對帳)
長榮航空公司票務櫃台及辦事處地址如下：

台北傳真電話 02 2501-7099   查詢專線 02 8500-2038
台北票務櫃台 台北市長安東路二段117號1樓
台中傳真電話 04 2328-3197   票務專線 04 2217-6186
台中辦事處
  台中市大隆路20號A棟14樓之7

高雄傳真電話 07 269-6812    票務專線 07 795-9188 轉接4
高雄辦事處  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177號1樓
一、申請方式

1.傳真方式：需檢附旅客護照影印本(含旅客簽名欄)、旅客搭機證明申請書及ATM轉帳收據或匯款收據(需註明英文名字)。
2.臨櫃方式：需檢附旅客護照影印本(含旅客簽名欄)、旅客搭機證明申請書
            及手續費(可刷卡或付現金)。
二、收費方式

1. 傳真方式：限匯款或 ATM 轉帳，並敬請於匯款或轉帳當月申請。
2. 臨櫃方式：限現金或刷卡(無需事先傳真)。
台北：(欲於台北開立證明者,請匯款至台北帳號，依此類推)
銀行 :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民權分行(銀行代號：013)
帳號 :  019-03-6051950       
戶名 : 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
 台中：

銀行 :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台中分行(銀行代號：013)
帳號 :  006-01-0026618      
戶名 : 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
 高雄：
銀行 :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高雄分行(銀行代號：013)
帳號 :  005-01-0018015      
戶名 : 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
 
三、領取方式：(限單一選擇)
1.郵寄，請於申請書上填妥郵寄資料。
2.傳真，請於申請書上填妥傳真號碼及郵寄資料。
3.臨櫃自取。
注意事項：
--開立搭機證明將酌收手續費每份新台幣100元(一份2聯)，每份限開一人，若同一旅客需開立2份，則須收新台幣200元，依此類推(旅客若開立去、回程，視為2份)。
--因系統保存期限有時效限制,僅提供30個月內之航班資料。
--欲以公司名稱開立三聯式發票者，請於申請表格上之發票抬頭加蓋公司發票章，否則將一律以個人姓名開立發票。 
--團體搭機證明須經由原訂位旅行社備妥上述相關證明文件，向團體票務櫃檯提出申請。
--台北市/台中市/高雄市之旅行同業，請於長榮航空票務櫃檯自行領取搭機證明，恕不郵寄。 
